
新郑市残疾人联合会文件

新残联[2010]14 号

新郑市残疾人联合会
阳光家园计划实施方案

为促进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，推动 2010 年智力、

精 神 和 重 度 残 疾 人 托 养 服 务 工 作 顺 利 开 展 ， 根 据 郑 政 办

[2010]17 号文件和《郑州市阳光家园计划实施方案》（豫残联

[2010]28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以改善智力、精神和重度残疾人

生存发展条件、促进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目标，以满

足残疾人托养服务基本需求、完善托养服务功能、提高托养服务

水平为重点，坚持政府投入为主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，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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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和完善以专业机构为骨干、社区为基础、家庭邻里为依托的

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。

二、任务目标

以人为本，解决急需，着力改善处于就业年龄（年满 16 周

岁至未满 60 周岁）的智力、精神和重度残疾人状况；为智力、

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和居家托养残疾人家庭提供资

助，促进集中托养和居家托养，改善托养服务条件，提高托养服

务水平，帮助残疾人增强生活信心和参与社会能力、提升生活质

量。

三、机构确定

根据市残联对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的要求，单位领导通过对

我市几家有托养条件的几所医院及养老院考察，与 2010 年 8 月

5 日正式确定新郑市中医院为我市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。

四、资助对象和标准

（一）资助对象：

1．托养机构的残疾人资助条件：a、年龄在 16—59 周岁的

智力、精神和其它的重度残疾人 ；b、托养机构和托养对象双方

签订了一年以上的托养服务协议；c、托养服务对象必须持有第

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。

2、居家托养的残疾人资助条件：a、属于城乡最低生活保

障对象的困难残疾人家庭；b、长期需要专人照料处于就业年龄

段（16-59 周岁）且无业的智力、精神和其它的重度残疾人；c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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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持有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。

（二）资助标准

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残疾人 3000 元/人年，日间照料 2000

元/人年，居家托养残疾人家庭 1000 元/人年。

（三）资助用途

1．补充残疾人职业康复训练、技能培训、无障碍环境、生

产生活等服务设施设备；

2．补贴残疾人生活费用，购买社会服务、培训管理和服务

人员等。

五、工作程序

1、制定实施方案。根据郑州市阳光家园实施方案制定我市

阳光家园实施方案。

2、提出资助申请的残疾人应呈报完整的资料，先由资助机

构和乡镇残联初审后报市残联教育就业部审核，最后呈报郑州市

残联教育就业部。

托养机构：

（1）填写《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资助申请审批表》；

（2）提供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；

（3）残联确认托养机构文件；

（4）加盖公章的《申请资助机构托养残疾人明细表》；

（5）托养服务协议复印件；

（6）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基本情况（1000 字左右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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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残疾人二代证复印件。

居家托养：

（1）《残疾人托养服务家庭资助申请审批表》；

（2）残疾人家庭低保证明；

（3）残疾人二代证复印件和监护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3、落实资助资金。经郑州市残联审核批准后，市资助资金

一到位及时拨付资助资金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1、加强领导，细化方案。根据《郑州市阳光家园计划实施

方案》及我市实际，制定新郑市阳光家园计划实施方案，明确补

助对象、补助标准、审批程序及材料等内容，确保计划顺利实施。

2、严格管理。郑州市阳光家园计划是市委、市政府为残疾

人举办的民生工程，对此项工作严格履行申请审批手续，逐一审

查核对申请材料，并通过实地查验、公示公告等形式严格把关。

3、建档立库。建立专门档案，对我市受助机构和家庭、受

益残疾人基本情况逐一登记，并实时录入《阳光家园计划项目管

理系统》。

4、监督检查。残联要采取有效措施，保证救助资金合理发

放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要对救助资金发放情况进行跟踪调查，

确保专款专用。

附件：1．郑州市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资助申请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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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表

2．郑州市阳光家园计划申请资助机构托养残疾人明细表

3．郑州市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家庭资助申请审

批表

4．郑州市阳光家园计划居家托养残疾人明细表

5．2010 年新郑市阳光家园托养计划分配表

二 0 一 0 年八月二十三日

主题词：民政 残疾人 阳光家园 方案

郑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0 年 7 月 29 日印发


